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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要】伦敦从上世纪 60 年代开始研究道路收费，直到 2003 年才开始实施拥堵收费，从论证到实施

历时将近 40 年。本文介绍了当前伦敦收费制度的主要运行特征，并通过深入分析伦敦交通拥堵收费政策

的实施过程和政策调整历程，总结了伦敦拥堵收费政策的研究和实施经验，为国内城市研究和实施拥堵收

费政策提供借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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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引言 

拥堵收费或称为“道路收费”，这个概念并不新鲜。伦敦从上世纪 60 年代就开始考虑

道路收费，英国运输部任命鲁宾·施密德领导的专家委员会研究道路使用收费系统，研究

结论是采用的固定的机动车税无法限制人们的出行，反而增加了外部成本，因此建议对直

接道路使用者收费的方式更能缓解交通拥堵
0
。据不完全统计，世界上研究拥堵收费的城市

有上百个，国内的主要大城市城市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、南京、武汉等都做过相关研

究。在世界范围内，目前正式实施拥堵收费的城市有十几个，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伦敦

和新加坡
[2]
。 

2 政策运行情况 

2.1 实施背景 

通常所称的“伦敦”指的是大伦敦地区，面积为 1584km²，人口 817.4 万人，机动车

保有量为 326.6 万辆
[3]
。在拥堵收费前，伦敦全天交通拥堵都比较严重，行车速度低于

15km/小时，每年因拥堵造成的损失高达 20 亿英镑。 

2.2 政策目标 

政策实施之初，伦敦就制定了明确的目标为将区域内的交通总量降低 10%至 15%,将交

通速度提高 10%至 15%,将以车辆延误为量度的拥堵水平降低 20%至 30%。 

2.3 收费区域 

伦敦的拥堵收费区域为市中心区内环路以内约 21 平方公里范围，只占整个大伦敦面积

的 1.3%（如下图 1 所示）。2003 年实施之初也只是 21 平方公里，但是在 2007 年 2 月，拥

堵收费区向西扩张，新增加了 19 平方公里，包括肯辛顿与切尔西区和威斯敏斯特区的大部

分。扩张后的拥堵收费制度作为一个区域运营，不论在区域内哪个位置，采用了和原始区

域相同的收费、折扣和豁免，2010 年拥堵收费西扩区取消
[4]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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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 伦敦拥堵收费区域和西扩区 

 

2.4 收费时间和标准 

收费时间周一至周五，7：00 至 18：00，公共假期除外。收费金额最初为 5 英镑/（车

次·天），允许一辆车在同一天内多次进出收费区。2005 年收费金额提高到 8 英镑/（车

次·天），2011 年收费金额提至 10 英镑/（车次·天）,2014 年提高到 11.5 镑/（车

次·天）。 

2.5 收费方式 

在收费时段内，进出收费区或者在收费区内行驶、停泊（除非在居民区停车位），除

非获得 100%折扣，否则均必须支付收费。出行当日晚上 24 点之前为 11.5 英镑，出行后一

天晚 24 点之前收费为 14 英镑，用信用卡自动转账的消费者支付 10.5 英镑，要进入收费区

的车辆可按每日、周、月或年（提前）支付。驾驶人员最初可以通过零售点、邮件、电话

或互联网支付费。2011 年自动支付推出以后，迅速成为最受用户欢迎的支付方式，自动支

付会在伦敦运输局数据库中保留机动车的永久记录。 

2.6 收费对象 

对进出收费区域或在收费区域内行驶的车辆，都会进行收费，但是针对不同类型的车

辆和人群，拥堵收费具有一定程度的折扣或豁免。 

（1）优惠对象：区域内及区域周边的居民一折优惠，每公里 CO2 排放少于 150g 的环

保车辆 5 折优惠。 

（2）豁免对象：两轮摩托车、紧急救援车辆（包括急救车、救火车）、医疗系统车辆、

残疾人使用车辆、出租车、租赁汽车（带司机）、女王海岸警卫队、港口管理局、部分伦

敦政府车辆、军用车辆、皇家公园局、道路救援组织车辆等予以豁免。 

2.7 收费技术 

采用车牌视频识别的收费技术（见下图 2），同时采用 IBM 后台的数据分析系统可以

将识别准确率提升到 90%。在伦敦收费区域的出入口和区域内部 180 处，共安装有 650 个

红外摄像头，每个收费日约能捕获并处理 100 万张图片，对于没能正常缴费的人群或者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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挡号牌等难以识别的图片（见图 3）会进行人工校核，每天约 8-10 人进行人工校核，大约

每天能处理 5 万张图片。 

  

图 2 车牌视频识别系统             图 3 遮挡号牌等难以识别情况 

 

2.8 执法和惩罚 

伦敦拥堵收费惩罚措施严格，最高罚款达 185 磅。收费车辆进入收费区，系统会自动

记录，如果车主可以在当日 24:00 前付费，只需付 11.5 磅；如果第二天 24:00 之前缴纳，

则需加收 2.5 英镑罚金。如果第二天 24:00 仍未缴纳，则会收到政府签发的罚款 130 英镑

的罚款通知单，如能在 14 日以内缴纳，则可优惠至 65 英镑；若在 28 日内未缴纳罚款，需

缴纳 130 英镑。针对罚款，如果有异议可以在 28 日内上诉，逾期无效。如 28 日内未交罚

款，政府则签发收费证明，收费 180 英镑；收到收费证明继续不交罚款，则由法院继续受

理，法警强制执行，收取罚金可高达 185 磅。具体惩罚办法见下图。 

进入收费区

 

 
当日24:00点前收

费

次日24:00前付
费加收2.5磅罚

金

28日内未缴罚
款需缴130磅

签发罚款通知
单（PCN）罚款

130磅

签发收费证明
（CC）罚款180

磅

法院受理罚金
增至185磅

进入收费区

 
28日内可上诉

逾期无效
14日内缴款优

惠65磅

否 否 否否否

是

是

是是

是 法警强制执行

 

图 4 伦敦拥堵收费执法流程图 

 

2.9 实施效果 

（1）区域内交通量大幅减少，交通拥堵延误水平有所反复
[5]
。自 2003 年实施交通拥

堵收费以来，进入收费区域内的交通量有了很大幅度的减少，可以说效果非常明显。但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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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交通拥堵水平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弹，伦敦就相应数次提高拥堵收费的价

格水平。 

 

图 5 2002-2009 年进入拥堵收费区的交通量  图 6 2002-2009 年收费区内的交通延误水平 

 

（2）根据法律规定，拥堵收费制度获得的收入必须用于改善伦敦的交通。自拥堵收费

政策实施以来，除第一年基础设施改善投入大于收入外，以后每年都有 2-3 亿英镑的收入，

其中 50%左右用于系统的运营维护，其他主要用于公交网络改善、道路与桥梁、道路安全、

步行与骑行、自治市交通计划等。 

 

图 7 2003-2012 年伦敦拥堵收费收支情况 

 

3.政策实施历程 

伦敦的交通拥堵收费从论证到实施，经历了 40 余年，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：研

究论证、推动实施、运行完善。总体实施历程如下图所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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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8 伦敦拥堵收费实施的主要过程 

 

3.1 研究论证阶段 

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，英国运输部便任命了一个由鲁宾·施密德领导的专家委员会，

开始了首次对交通拥堵收费政策的论证研究。1964 年，形成了道路收费的经济和技术可行

性研究报告，论证了拥堵收费政策的有效性
0
。1967 年，英国运输部公布了“更少车辆，

更美城市”研究的结果。该研究支持了施密德报告的调查结果，同样建议直接道路收费是

限制交通流量最有效的方法
[6]
。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，大伦敦市议会发起交通限制方法研

究以解决拥堵影响生活质量和城市效率的担忧，研究结论是推出区域通行证系统，然而由

于可能产生对低收入群体不公平、社会经济、交通量导和执行实际性等问题，该提案未予

以实施。20 世纪 80 年代，伦敦规划咨询委员会研究多项交通政策以向英国政府提供伦敦

战略规划建议
[7]
，公共交通的改善并不充分，需要采取直接措施限制道路交通，以实现道

路空间更合理的供需平衡，并提出了拥堵收费是最有利的方法。 

3.2 实施推动阶段 

1991 年，伦敦拥堵的加剧，使得交通运输部启动了伦敦拥堵收费研究项目，并于 1995

年发布研究报告，提出伦敦推出拥堵收费将减少拥堵，产生净收入，在财务和经济两方面，

迅速收回最初的成本。1998 年，伦敦政府办公室成立了一个独立专家工作组，编写有关如

何在伦敦中央区执行拥堵收费制度的报告，形成了《伦敦道路收费选择》报告，对各种收

费技术和范围进行了比选,形成了伦敦中央区拥堵收费制度的基础设计
[8]
。1999 年，英国议

会通过了《大伦敦政府法案》，成立了大伦敦政府（GLA），使得市长拥有行政职务，有权

实施改善城市、交通等的相关政策。2000 年 5 月，肯·利文斯通当选为伦敦市市长，为实

现其政治承诺，他要求伦敦运输局调查在伦敦实施拥堵收费制度的各种选择，成了负责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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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市长竞选承诺的交通拥堵收费推行团队，开展了一系列的政策宣传和推广。2001 年，伦

敦交通局颁布了《收费令》,该文件为收费制度的实施提供了法律基础，并详细陈述了收费

制度的主要方面。2001 年 7 月，市长发布《最终交通策略》，在充分考虑《交通策略草案》

咨询的结果后，确认在 2003 年初推出拥堵收费制度。2003 年 2 月，伦敦正式实施拥堵收

费制度。 

3.3 运行完善阶段 

2003 年拥堵收费政策正式实施后，随着制度的发展，伦敦拥堵收费政策也经历了一系

列的调整和完善。其中主要包括： 

（1）2006 年，推出次日支付，因为有调查显示，很多人进入拥堵收费区不缴费，只

是因为他们忘记了支付，该政策完善使得用户在产生罚款之前有额外的 24 小时缴费。 

（2）2007 年 2 月，拥堵收费区向西扩张，新增加了 19 平方公里，西扩区也取得了预

期的缓堵效果，但是作为政治承诺的砝码，2010 年取消了西扩区，西扩区内的拥堵情况基

本恢复到推出拥堵收费之前 2006 年的水平
[9]
。 

（3）2011 年推出自动支付，使用自动扣款可减免 1 英镑。自动支付出现后，便一直

是 70%用户首选的支付方法，并显著减少了罚款通知的数量。 

（4）修改了对清洁汽车的折扣方案，分别对修改了对“清洁”汽车提供的折扣，对每

公里 CO2排放少于 150g 的环保车辆 5 折优惠，对每公里 CO2排放少于 75g 的环保车辆豁免，

同时将新能源汽车考虑在豁免范围内。 

（5）另外还进行了收费价格的调整。在 2003 年推出拥堵收费时候每天每车收费 5 英

镑，2005 年收费金额提高到 8 英镑/（车次·天），2011 年收费金额提至 10 英镑/（车

次·天），2014 年提高到 11.5 镑/（车次·天）。 

4 经验启示 

伦敦拥堵收费的成功实施可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经验： 

4.1 政治承诺是关键 

伦敦在实施交通拥堵收费政策之前，国家层面就以法律的形势——《大伦敦交通法

案》，使得市长拥有交通管理的调节权，可以实施交通拥堵收费、停车等政策。同时，市

长本人在竞选市长时候，也将能否实施交通拥堵收费作为其政治承诺。 

4.2 广泛的公开咨询和利益相关者参与 

拥堵收费在城市的实施具有一定的激进性，开展广泛的公开咨询和利益相关者的参与

是非常必要的。伦敦通过报纸、电视、路演、会议、洽谈等方式，与医疗行业、出租行业、

主要公司、贸易代表组织以及在收费区内外的居民等进行沟通和协调，逐渐获得认可，或

者取得一定程度的协调平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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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3 良好的公共交通替代方式 

伦敦在推行拥堵收费前，即使在公共交通服务良好的区域，参与咨询的民众也希望加

强公共交通的提供，这种要求在拥堵收费区边界之外的区域尤为明显。另外，人们只使用

伦敦地铁，但对公交车服务的了解非常有限。因此，实施拥堵收费，要让公众了解公共交

通现状并提供额外的公共交通服务。一方面通过宣传让公众了解到目前已经具有相对完善

的公共交通方式可供选择，能够足以支撑日常的出行需求；另一方面，在政策实施之前和

实施后，进一步加大公共交通的优先服务，如新开公交线路、加大运行班次，增加地铁发

车频次，调整设置公交专用道计划等。 

4.4 有效的交通管理 

拥堵收费区域的边界地区非常关键，可能增加分流交通量、乱停车、扰乱附近居民等，

因此需要针对边界区域及其辐射区加强交通管理。伦敦在拥堵收费区边界以外 2-3 英里的

区域，设置了收费控制区，控制区面积约 65km²。在控制区内设置停车管制区、20mph 限速

区域等，防止边界区域的乱停车、交通量的转移等。 

4.5 必要的完善空间 

拥堵收费政策不是一劳永逸的，成功的制度应该能随着经济、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不断

完善。比如伦敦的拥堵收费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的决策，作为政治的一个筹码，预

留相关的调整空间还是非常必要的。 

5 总结 

伦敦从研究拥堵收费到正式实施，直到 2003 年正式实施，历时将近 40 年。历经 10 余

年的系统运行和维护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，形成了拥堵收费政策的理论基础、体制机制和

政策运作、收费系统运行和维护、公众参与和沟通、相关配套措施和保障，并制定了长远

的发展和调整制度，有效地把拥堵收费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，对交通和经济社会产生了深

远的影响，并且给其他城市提供了参考借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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